
解釋字號 釋字第68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45年11⽉26⽇

解釋爭點 「繼續參加叛亂組織」意涵？

解釋文 　　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應認

為係繼續參加。如其於⺠國三⼗八年六⽉⼆⼗⼀⽇懲治叛亂條例施⾏後仍在繼續狀態

中，則因法律之變更並不在⾏為之後，⾃無刑法第⼆條之適⽤。⾄罪犯赦免減刑令原以

⺠國三⼗五年⼗⼆⽉三⼗⼀⽇以前之犯罪為限，如在以後仍在繼續犯罪中即不能援⽤。( 

註：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五五六號解釋，本解釋與該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予變更。) 

⼤法官會議主席　院　⻑　王寵惠

　　　　　　　　⼤法官　胡伯岳　蘇希洵　王風雄　何　蔚　　　　　　　　　　　　　　　　　 

　　　　　　　　　　　　徐步垣　曾劭勳　韓駿傑　蔡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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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罪犯

赦免減刑令甲項、丙項

刑法第2條(43.10.23)

懲治叛亂條例第5條(39.04.26)

相關文件 監察院函⼀件

⼀、查本院前據劉祥君呈以被軍法機關枉法判罪⼀案經派員調閱原卷認為該劉祥君縱曾

參加匪幫組織期間係在⺠國⼆⼗七年其時現⾏懲治叛亂條例尚未公布施⾏依刑法第⼆條

規定應適⽤最有利於⾏為⼈之法律裁判同時應受三⼗六年⼀⽉⼀⽇公布施⾏之罪犯赦免

減刑令之適⽤特於當前軍法⾏政及審判⼯作應⾏改⾰案內予以糾正經⾏政院飭據國防部

復以參加叛亂組織之⾏為具有繼續性早經司法院⼆⼗⼀年院字第六六七號解釋有案該劉

祥君參加叛亂組織雖在懲治叛亂條例施⾏以前但於該條例公布施⾏後未據聲明脫離叛亂

組織亦未據向政府治安機關⾃⾸其參加叛亂組織之⾏為仍在繼續狀態依法⾃應適⽤現⾏

懲治叛亂條例論究等語呈轉到院

⼆、按參加叛亂組織⾏為具有繼續性應以具有與匪幫組織保持聯絡及為匪活動之事實若

僅⼗餘年前曾⼀度參加嗣後即失去聯絡並無為匪活動之事實則犯罪⾏為顯已間斷⾃不能

認為其參加⾏為在⼗餘年以⾄⼆三⼗年後仍在繼續狀態中且是否脫離匪幫組織應以有無

聯絡及活動事實為斷不應以有無聲明為據原判決既認定其於⼆⼗七年考入華南學院後即

失去聯絡並認定其參加匪幫組織暨在臺期間尚無為匪活動情事⼜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

論處其⾒解殊有未當究竟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所謂參加叛亂之組織是否可不問其加入⾏

為係在若⼲年以前及現在之有無聯絡及活動事實均應認為其⾏為具有繼續性皆可適⽤同

條例第五條論處所有刑法第⼆條及罪犯赦免減刑令均無適⽤餘地事關適⽤法律之⾒解歧

異

三、相應函請查照統⼀解釋⾒復為荷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424&ldate=19541023&lse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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